
高雄市立蚵寮國民中學教科圖書選用辦法 
96年 03月 28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 

(二)教育部八十九年七月廿六日台(八九)國字第八九○九○七五二號函 

(三)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九十年二月二日高市教二字第○○○三三六二號函 

二、目的：為配合國民中學教科圖書開放政策，並依據教學專業、學生需求、民主參與之原

則，經一定採選程序，以期選出最適用之教科圖書。 

三、組織： 

(一)成立教科圖書選用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書評會﹞，由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擔

任，審議教科圖書選用事宜。 

(二)書評會下設各學習領域﹝或各科﹞教科圖書評選小組，分別由各領域﹝或各科﹞召

集人負責召集，成員包含各領域﹝或各科﹞所有現職正式教師（不含資源班教師）

及代理教師(不包含兼任教師、實習教師)參加評選事項。評選三種版本﹝含採用版

本與備選版本﹞，送書評會審議版本，如經審定合格未達三種版本，則核實評選。 

四、教科圖書選用規準： 

(一)符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並經教育部審定合格，在期限內取得審定執

照及領有未逾使用期限執照之教科圖書。 

(二)適應學生學習方式與特性。把握符合教育原理、課程統整、基本能力之習得及學生

身心發展。 

(三)考量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與需求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統整。 

(四)選用過程應本專業、公開、公帄、公正、合法、民主參與。 

五、教科圖書選用程序： 

(一)教務處於 4月 30日前公布教科圖書選用程序及時間表。 

(二)教務處於 5月 15日前完成蒐集各學習領域﹝或各科﹞經審定合格教科圖書，並在

指定處所公開陳列各種版本或分送各位教師。 

(三)教師需依據選用規準，於 5月 31日前完成各版本教科書優缺點分析比較。 

(四)教務處依據選用規準，考量教科書各項屬性指標，設計適用的評審表，並於 5月 31

日前分送各學習領域﹝或各科﹞教科圖書評選小組。 

(五)各學習領域﹝或各科﹞教科圖書評選小組應詳加考量各版本教科圖書優缺點並填

寫評審表，於 6月 15日前召開評選會議，共同研議並票選採用版本與備選版本。

教師若因故請假未能出席評選會議，可將評選表彌封，由當事人及教務主任共同在

封口處用印，委託他人將評選表送達評選小組參加票選。 

(六)票選方式：採用版本產生方式如下，教科圖書評選務必當次會議選出，不可擇期再

議。 

1、第一輪票選：教科圖書評選小組票選採用版本須有超過評選小組應出席人數二

分之ㄧ通過，若票選未過半，則需立即共同研議後，以無記名方



式進行第二輪投票表決。 

2、第二輪投票：針對第一輪投票結果，取票數最高前二名版本進行第二輪投票，

採用版本須有超過評選小組實際出席人數二分之ㄧ通過，若票選

未過半，則需立即再研議後，以無記名方式進行第三輪投票表決。 

3、第三輪投票：針對第二輪投票結果，取票數最高前二名版本進行第三輪投票，

此時只需實際出席人員票選最高票者即可。 

(七)各學習領域召集人應於教科圖書評選小組會議結束後，將該領域﹝或各科﹞評審表

及評選小組會議紀錄，送書評會，由書評會於 6月 30日前，擇期召開會議，並共

同評選審議，決定教科圖書版本。 

(八)書評會審議結果依行政程序送校長核定。 

(九)教務處於開學前公布各學習領域﹝或各科﹞採用之書名、版本，學生可自由採購，

學校得視實際狀況依政府採購法規定程序代辦採購事宜。 

六、注意事項： 

(一)同一年級同一學科於同一學習階段以使用同一種版本教科圖書為原則，不得強迫學

生購買其他版本教科圖書，以避免增加學生及家長負擔。 

(二)教科圖書選用應把握時效，需考量各項作業時程，務必於每學年開學前完成各項事

務。 

(三)各學習領域召集人對於已選用之教科圖書，隨時蒐集使用者之意見並記錄之，以作

為下一學年選用之參考；並建立教科圖書選用評鑑與回饋機制。 

(四)評選採購事項列入視導與校務評鑑項目之一。 

(五)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作業過程應列入紀錄，並歸檔保存備查。 

(六)同一學年度內以辦理一次評選作業為原則。若選用的版本於第二學期未獲審定通

過，則需辦理第二次評選。 

(七)辦理教科圖書評選及採購人員應確實遵守「採購人員倫理準則」及相關法令規定。

嚴禁接受回扣、餽贈、抽取佣金等情事，秉持民主參與、公帄、公正、公開、服務

之原則，辦理教科書評選及採購有關事宜。 

(八)辦理教科圖書採購時，應以不收受教具為原則。如經各學科(領域)教科圖書選用委

員會審核確屬必要者，應列入財物登記管理。 

(九)不得對出版業者要求、期約、收受餽贈、收取回扣或其他不當交易，亦不得要求出

版業者提供與採購無關之服務。 

(十)參與（或曾參與）各版本教科用書或參考用書之編審、顧問、詴用人員及配偶、三

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不得擔任評選採購相關事宜工作。教育部所聘之教科用書審

查委員不在此限。 

七、本選用辦法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實施。 

 


